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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曹芸芳

電話：04-7273173#313

電子信箱：jhcspe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彰化縣鹿港鎮洛津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102239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計畫(電子檔，共1件) (0223981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視覺障礙融合教育研習班實施計畫」，請依說明配合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6月14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10076530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增進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助理人員之視覺障

礙特教知能、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規劃、教學能力及所需相

關支持服務技能，以提升教師及助理人員對視覺障礙學生

的瞭解並提高特殊教育服務品質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旨揭計畫。

三、本計畫課程如下：

(一)課程內容包括科技在視障教育的應用(36小時)、視覺障

礙教材製作與教法(72小時)及視覺障礙融合教育實務(18

小時)共計126小時。三門課修業期滿成績合格且缺課時

數皆未逾每門課時數(含)之六分之一者，由國教署核發

研習證明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10002190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6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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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研習日期：111年7月18日至111年9月20日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愛樓

（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）為主，僅視障融合教育實

務運作觀摩地點暫定臺北市立五常國小。

(四)報名對象：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、學生助理人

員或資源班行政助理，且有輔導視障生者，依以下順序

錄取：

１、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源班正式教師、巡迴輔導

班正式教師。

２、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教

師）、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

３、普通班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員、資源班行政助理或

私立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

４、普通班或資源班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及教師證，但不

可為兼課或實習教師。

(五)課程未逾15人報名則不開班；錄取人數最多30人，超過

者依前述錄取順序及送件時間列備取序位。（請就錄取

參與研習者，核予公假登記及協助課務排代）。

(六)請貴校薦派符合報名資格教師參加，並於111年6月22日

（星期三）前將核章後薦派報名表送至彰化縣特殊教育

資源中心輔導組(500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二段145巷1

號)，請同步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（https://special.

moe.gov.tw/study.php）進行報名。錄取及候補名單將

於7月8日（星期五）前通知學校，並同步公告於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及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網站。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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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本課程因應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，將依照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範辦理，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

揮中心最新新聞稿或相關指引公告隨時配合修正防疫計

畫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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